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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承辦人：劉郁筑
電話：03-8227171#304
電子信箱：pn3993@hl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玉里鎮玉里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1月11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訓字第113022367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關於各機關考績案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後，得以電子文件形

式通知受考人一案，轉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銓敘部113年11月8日部法二字第1135763113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查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21條第3項規定：「各機關考

績案經核定機關核定送銓敘部銓敘審定後，應以書面通知

受考人。……」次查電子簽章法第4條規定：「電子文件及

電子簽章，符合本法規定者，在功能上等同於實體文件及

簽章，不得僅因其電子形式而否認其法律效力。」第5條規

定：「……(第2項)依法令規定應以書面為之者，其內容可

完整呈現，並可於日後取出供查驗者，得以電子文件為

之。……(第4項)前3項文件或簽章之使用有相對人者，除

相對人已同意採用電子形式外，應於採用電子形式之前，

以合理期間及方式給予相對人反對之機會，並告知相對人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130004839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113/11/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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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反對者，推定同意採用電子形式。……」據上，於符合

電子簽章法相關規定之前提下，考績案經銓敘部銓敘審定

後，以電子文件形式通知受考人，亦屬適法。

三、茲以銓敘部邇來迭接獲機關或公務人員提出考績通知書採

電子化方式核發之建議，為提升節能減碳、流程簡化、行

政數位化等政策成效，特此函知各機關考績案經銓敘部銓

敘審定後，於符合電子簽章法相關規定之前提下，如可確

保考績通知書之內容完整呈現並可於日後取出供查驗，且

經受考人同意等，得審酌採電子文件形式核發考績通知

書。又為利實務運作，銓敘部將儘速與行政院人事行政總

處協洽建置通用之資訊系統，供各機關運用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一-二級機關、花蓮縣身心健康及成癮防治所、本縣各鄉鎮市衛生所、
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、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、本縣
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本府各處

副本：

94


